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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布

有關本公司、星洲媒體集團有限公司及
南洋報業控股有限公司合併建議

之非常重大收購事項及關連交易之最新進展

豁免強制性收購

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三日，本公司就有關本公司、星洲媒體及南洋報業之合併建
議訂立合併協議。

本公司早前已向證券監督委員會提交申請，以尋求豁免本公司就合併進行強制性收
購之責任。

董事會謹此宣布，證券監督委員會已透過其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之函件就建
議豁免授予批准。

茲提述本公司就有關合併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九日之通函（「該通函」）及本公司於二零零
七年四月二十三日、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七日、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、二零零
七年十一月三十日、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、二零零八年一月九日、二零零八年
一月三十日、二零零八年二月一日及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之公布。除另有界定者
外，本公布中所用詞彙與該通函中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早前已根據馬來西亞收購及合併守則（一九九八年）應用指引第2.9.7條向馬來西
亞證券監督委員會（「證券監督委員會」）提交申請，以尋求豁免本公司進行強制性收購
以收購並非由本公司、丹斯里拿督張曉卿及╱或與其一致行動人士擁有之南洋報業旗
下之The China Press Berhad餘下投票股份之責任（「建議豁免」）。

根據上述者，董事會謹此宣布，證券監督委員會已透過其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五日
之函件就建議豁免授予批准。

承董事會命
明報企業有限公司

張裘昌
董事

香港，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

於本公布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丹斯里拿督張曉卿、張鉅卿先生、張翼卿醫生及
張裘昌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鄧應渝先生、俞漢度先生及楊岳明先生。


